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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社團之宗旨） 

為輔導學生參加社團活動，以充實休閒生活，提高研究興趣，陶冶合

群德性，培養領導人才，涵養服務情操，增進組織能力，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社團之屬性） 

社團，依其成立之宗旨，分為下列六種： 

一、 康樂性社團：以提倡休閒康樂活動為宗旨之社團。 

二、 學藝性社團：以研究技藝為宗旨之社團。 

三、 服務性社團：以推廣社會服務為宗旨之社團。 

四、 體育性社團：以提昇運動技術，養成終身運動習慣為宗旨之社團。 

五、 學術性社團：以研究學術為宗旨之社團。 

六、 音樂性社團：以倡導音樂之演出與欣賞，以愉悅身心為宗旨之社

團。 

各社團於申請成立時，可選擇其屬性，經學務處校園生活與職涯發展

組（以下簡稱校園組）同意後為之；社團成立後，若因經營之宗旨或

其他原因欲變更其社團屬性者，應經校園組同意後為之。 

第三條 （社團指導老師） 

因應社團之專長需求，各社團可向校園組申請聘任校內外專業人士為

社團指導老師，其聘任辦法另訂之，並每學年更新其資料，以利校園

組掌握各社團指導老師之情況。指導老師聘書於社團申請聘任時由校

園組製發。 

第四條 （社團之輔導及輔導老師） 

社團輔導老師由校園組組員擔任，若社團遭遇重大困難，應先呈報學

生會社團部後，再會同輔導老師依個案作特別輔導。 

第五條 （社（團）長及社團長大會） 

社（團）長對內為社團負責人，綜理社（團）務，並對社（團）員大

會負責，對外則代表學生社團。社（團）長之產生及任期，依各社團

組織章程或相關規定辦理。 

社團長大會為社團最高決策會議，由各社團之社（團）長所組成，開

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社（團）長出席，並經出席社（團）長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做成決議。每學期期初或期末各召開一次為原則，由校園



組或學生會召開。會議紀錄須交校園組備查。 

社團長大會召集目的為重大事項佈達、意見討論及社團相關委員會委

員之選任或其他與社團發展相關事項。 

第六條 （學生社團設立程序） 

社團之設立，申請程序如下： 

一、 發起人須填寫「國立中山大學學生社團成立申請表」，並召集至

少 15 人（含）以上之本校學生簽署連署書，送交校園組承辦人

辦理登記，始可開始籌組社團。 

二、 社團籌組期間，需擬訂「社團組織章程」之草案，送交校園組審

查通過後，始可召開社團成立大會。 

三、 社團成立大會，應有連署人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會同校園組、學

生會代表各一人列席，始得召開，會中應審議「社團組織章程」

草案及選任首任社（團）長。 

四、 社團成立大會結束後，應備齊會議紀錄、社團組織章程、簽到表

及幹部名冊，送交校園組承辦人，經校園組審查，且送學務處組

長會議通過後，方可成為觀察性社團。 

五、 前款觀察性社團於成立六個月後，應接受最近一次之社團評鑑，

若未滿六個月亦可主動申請參與社團評鑑。觀察性社團接受社團

評鑑後，總分達六十分以上，成為正式社團。 

第七條 （社團章程） 

社團章程，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社團正式中文及英文名稱。 

二、 社團成立宗旨。 

三、 組織與職掌。 

四、 社員入社、退社及除名之條件。 

五、 社員之權利及義務。 

六、 幹部名額、權限、任期、選任及解任。 

七、 會議召集及決議方式。 

八、 指導老師之擬聘。 

九、 經費之運用與管理。 

十、 章程修改方法。 

十一、 訂定章程之年月日。 

第八條 （學生社團解散程序） 

社團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應填具「國立中山大學學生社團停社或解散

填報表」解散其社團： 

一、 社團連續兩學年度社團評鑑未達六十分者。 

二、 社（團）員大會決議解散後向學生會及校園組報備。 

三、 因學務會議決議懲處解散社團。 



第九條 （學生社團停社） 

一、 社團運作有實際困難者，經社員大會決議，得申請停社；無法召

開社員大會時，應由社團長填具停社申請書並經社團指導老師簽

准後，申請停社。 

二、 社團申請停社應填具「國立中山大學學生社團停社或解散填報

表」向校園組申請停止其社團運作。 

三、 社團在停社三年內，若未依相關規定成功申請復社，該社團視同

解散。 

第十條 （學生社團解散後之財務管理） 

社團需整理造冊清點財產，包含文件資料、器材、財務資料、其他資

料等，並由社團長與校園組依以下原則處理： 

一、 器材：學校經費購置之器材，由校園組全權處理。 

二、 財務資料：帳戶資料由社團辦理結清，並繳交加蓋註銷章之存摺。 

三、 社團辦公室：需淨空歸還，並繳回鑰匙。 

第十一條 （學生社團停社後之財務管理） 

社團需整理造冊清點財產，包含文件資料、器材、財務資料、其他資

料等，並由社團長與校園組依以下原則處理： 

一、 文件資料：有傳承及可供復社參閱者，由校園組保存三年，屆時

無法復社者，將依個資法辦理文件銷毀。 

二、 器材：學校經費購置之器材，由校園組保存三年，屆時仍無法復

社者，將供其他社團認領，未認領之器材由校園組全權處理；完

全由社團經費自行購買之器材，由社團自行處理，未於規定期限

內處理者由校園組逕為處理。 

三、 財務資料：帳戶資料由社團辦理結清，並繳交加蓋註銷章之存摺。 

四、 社團辦公室：需淨空歸還，並繳回鑰匙。 

第十二條 （學生社團之復社或變更社團屬性程序） 

學生社團申請復社須填寫「國立中山大學學生社團復社申請表」，並繳

交 8 人（含）以上之本校學生簽署連署書及社團長資料卡，經校園組

審查通過後，方可復社並成為觀察性社團。 

申請復社之社團於復社六個月後，應接受最近一次之社團評鑑，若未

滿六個月亦可主動申請參與社團評鑑，社團評鑑總分達六十分以上，

成為正式社團。 

學生社團申請變更社團屬性須填寫「國立中山大學學生社團屬性變更 

申請表」，並繳交社員大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經校園組審查通過後， 

方可變更社團屬性。 

第十三條 （活動申請） 

社團舉辦活動前（平時社課不在此限），應由社（團）長或各社團之幹

部向校園組提出申請，申請流程如下： 



一、 於國立中山大學學務綜合資訊平台，登錄社團活動相關資料後，

列印「國立中山大學學生活動申請表」，送請社團指導老師簽名。 

二、 依申請表之規定，由社團長及社團指導老師簽名同意後，於活動

前十日將申請表送校園組輔導老師。 

三、 申請表簽核完畢後，始得申請借用場地、物品及器材等。 

四、 活動結束後十日內將活動成果表送校園組輔導老師。 

第十四條 （社團行文） 

如有對外行文需求，應先經校園組同意後，再依本校發文程序辦理。 

第十五條 （社團經費） 

各社團所需經費以自籌為原則，社費之多寡由各社團自行酌定。辦理

活動時，得依「國立中山大學學生社團經費補助要點」向社團經費補

助審核委員會提出經費補助申請，並應依公告之結果於指定時間內檢

具相關資料及單據向校園組輔導老師辦理核銷，若為購置器材或物品

之經費核銷，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社團經費補助要點另訂之。 

第十六條 （學生社團辦公室） 

正式社團得向校園組申請社團辦公室。 

第十七條 （社團之公告） 

社團公告，包括各社團之海報、通告、啟事或其他具宣傳、通知性之

文書，張貼應依各場館管理辦法辦理。 

第十八條 （社團評鑑） 

社團應接受定期評鑑，其評鑑方式、時間及委員會之組成依「國立中

山大學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辦理。 

第十九條 （社團之懲處） 

社團活動如有違反法令、校規或公序良俗者應立即停止活動，並經學

生會或校園組決議後提學務會議予以懲處，懲處方式如下： 

一、 停止經費補助或其他權益。 

二、 解散社團。 

第二十條 （社團懲處之申訴） 

社團對於依本辦法規定做成之處分有異議者，得於處分公佈後一個月

內由社（團）長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二十一條 （施行細則） 

本辦法其他程序事項，得訂定要點另行規範之。 

第二十二條 （施行程序）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校園組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